
2 0 18 年 1 月 2 2 日  

討論文件  
 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

 
4390DS—屯門污水幹渠修復工程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建議把 43 90 DS  —屯門污水幹渠修復工程提升為甲級，

以防止屯門區污水幹渠爆裂及污水溢流，並就此建議徵詢委員意見。按

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8 億 66 0 萬元。  

 
工程計劃的範圍  

 

2 .  4 3 90 DS 號工程計劃下的擬議工程範圍包括：  

 
( a )  修復沿天后路及龍門路長約 4 . 2 公里的箱形污水暗渠；  

 
( b )  修復橫臥屯門河道長約 36 0 米的污水渠，以及相關井缸改動

工程；  

 
( c )  建造沿天后路及橫臥屯門河道長約 60 0 米的污水渠；以及  

 
( d )  進行附屬工程 [ 1]。  

 

擬議工程的位置平面圖載於附件 1。  
 

 

 

1  附 屬 工 程 包 括 為 完 成 擬 議 工 程 所 需 的 公 用 設 施 改 道 、 沙 井 建 造 、 臨 時 封 閉 行
車 路 ／ 行 人 徑  ／ 休 憩 用 地 及 恢 復 原 貌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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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  

 

3 .  在屯門中區把污水輸往望后石污水處理廠的污水收集系統，至今

已持續運作 30 多年。該污水收集系統包括一段沿天后路及龍門路長約

4 . 2 公里的地下箱形污水暗渠，以及兩段橫臥屯門河道共長約 36 0 米的

污水渠。近期檢查發現該污水收集系統的結構狀況惡劣，或有倒塌之

虞，並可能會導致路陷及污水溢流，危害公共道路安全及污染環境。  

 
4 .  為修復和強化現有的箱形污水暗渠和污水渠，我們擬進行結構修

補及安裝內搪層工程。為了配合這些工程，我亦擬建造長約 60 0 米的污

水改道渠，為該污水收集系統安排暫時性的污水改道。這些污水改道渠

將被保留作永久用途，以提高污水收集系統未來的運作彈性。我們會盡

量採用無坑及無挖掘的施工方法，以減少道路挖掘工程和對交通的影

響。  

 
5 .  如撥款獲財務委員會（財委會）批准，擬議工程可望於 20 1 8 年第

4 季動工， 2 02 3  年第 1 季完成。  

 

 
對財政的影響  

 

6 .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擬議工程（詳情載於上文第 2 段）所

需的總建設費用為 8 億 66 0 萬元。  

 

 
公眾諮詢  

 

7 .  我們已於 20 15 年 7 月 1 7 日、 9 月 10 日及 2 01 6 年 5 月 20 日諮詢

屯門區議會轄下環境、衞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。委員會支持此項擬議工

程。  

 

 
對環境的影響  

 

8 .  此擬議工程並非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（第 4 99 章）下的指定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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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。渠務署就擬議工程於 2 01 6 年 2 月完成初步環境評審，結論是透

過合適緩解措施，擬議工程對環境不會造成長遠不良影響。環境保護署

署長同意上述結論。我們已在擬議工程預算費內，預留用於實施環境緩

解措施的費用。  

 
9 .  在施工階段，我們會透過實施在相關工程合約內建議的緩解措施

來控制噪音、塵土及工地流出的廢水所造成的滋擾，以符合既定標準及

指引。這些措施包括使用低噪音建築設備和臨時隔音屏障，以減少噪音

影響。此外，承建商會定期在工地灑水，盡量減少塵土飛揚，並會實地

處理工地徑流，以減低對水質的影響。我們還會定期巡視工地，確保上

述措施及良好作業模式在工地妥善實施。  

 
1 0 .  在規劃和設計階段，我們已考慮如何盡量減少產生建築廢物，包

括利用無坑挖掘施工法，盡可能減少挖掘範圍和避免拆卸現有構築物。

此外，我們會要求承建商盡量在工地或其他合適的建築工地，再用惰性

建築廢物（如挖掘所得的泥土），以盡量減少須棄置於公眾填料接收設

施 [ 2]的惰性建築廢物。為進一步減少產生建築廢物，我們會鼓勵承建商

盡量利用已循環使用或可循環使用的惰性建築廢物，以及使用非木材物

料搭建模板。  

 
11 .  我們並會要求承建商提交計劃書，列明廢物管理措施，以供批核。

計劃書須載列適當的緩解措施，以避免和減少產生惰性建築廢物，並把

這些廢物再用和循環使用。我們會確保工地的日常運作符合經核准的計

劃書，並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把惰性與非惰性建築廢物分開，以便運往

適當的設施處置。我們會利用運載記錄制度，監管把惰性與非惰性建築

廢物，分別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棄置的情況。  

 
1 2 .  我們估計擬議的工程會產生 34  3 0 0 公噸建築廢物，其中 21  0 0 0 公

噸（ 61 %）會在工地再用，另外 9  50 0 公噸（ 28 %）惰性建築廢物會運

往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供日後再用。餘下 3  80 0 公噸（ 11%）非惰性建築

廢物則會運往堆填區棄置。把上述建築廢物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公 眾 填 料 接 收 設 施 列 載 於 《 廢 物 處 置 （ 建 築 廢 物 處 置 收 費 ） 規 例 》 （ 第 3 5 4 N
章 ）附 表  4。 任 何 人 均 須 獲 得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署 長 發 出 牌 照 ， 才 可 在 公 眾 填 料
接 收 設 施 棄 置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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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填區棄置的合計成本，估計為約 140 萬元（成本是根據《廢物處置（建

築廢物處置收費）規例》（第 35 4N 章）所訂明的單位收費計算，即公

眾填料接收設施的處置費為每公噸 71 元；堆填區的棄置費為每公噸 2 00

元）。  

 

 
對文物的影響  

 

1 3 .  擬議工程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，即所有法定古蹟、暫定古蹟、

已評級文物地點或歷史建築、具考古價值的地點，以及古物古蹟辦事處

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。  

 

 
土地徵用  

 

1 4 .  推展擬議工程只涉及政府土地，因此無須徵用土地。  

 

 
展望  

 

1 5 .  我們計劃就 439 0D S 號工程計劃下的擬議工程諮詢工務小組委員

會後，於 2 01 8 年 5 月向財委會申請撥款。請各委員就此項擬議撥款申

請提出意見。  

 

 
環境局  

渠務署  

2 0 18 年 1 月  






